
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 强化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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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负责人就《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管理办法》

答记者问

2022-12-05 来源：教育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要求，日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印发《国家语言文

字推广基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

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修订《管理办法》的背景是什么？

答：2018 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实施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以下简

称推广基地）建设工作，印发了《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管理办法（试行）》。

截至目前，已认定北京语言大学等 122 家推广基地。推广基地围绕推广普及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一中心工作，开展研究阐释、教育培训及创新传播等卓有成效

的工作，在服务推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 年召

开新时代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

言文字工作的意见》，2021 年印发《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都对语言文字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推广基地建设作出

重要部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强调



要“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推广基地是新时代教育和语言文字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迫切需要按照新时代新征程语言文字事业发展面临的新

形势新要求，培育高质量人才队伍，服务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在近 4 年的试行基础上修订管理办法，将使推广基地定位更准确，方

向更明确，建设运行更加规范有效。

2.请介绍一下《管理办法》的修订过程。

答：为切实增强《管理办法》的规范性和实效性，今年初，我们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启动修订工作。在深入调研推广基地运行情况、准确把握推广基

地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向各省级教育（语言文字工作）部门、122 家推广基地、

部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和语言文字专家学者等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并组织推广基

地部分骨干人员进行专题研讨，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逐条研究、充分吸收。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我们对标对表大会精神，认真修改完善，形成修订送审稿。

文件经教育部党组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印发。

3.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新修订的《管理办法》丰富细化了推广基地定位、任务、职责、保障、

管理监督等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聚焦中心工作，强化功能定位。进一步聚焦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强调推广基地要重点围绕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开展工作。明确推广基地功能定位，要求其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中

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语言文字咨政研究等方面发挥示范引领辐射作用，为

教育和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二是完善管理机制，压实各方职责。优化国家主管部门架构，设立推广基地

秘书处并明确其职责；强化省级部门责任，落实部省共建共管要求，增加省级部

门在建设管理方面的职责，实现从培育、推荐到建设、管理全流程全环节参与；

压实推广基地职责，增加推广基地内外协同要求，规定推广基地要统合本单位各

部门力量，并鼓励推广基地间优势互补、资源互配、协同创新，解决目前推广基

地统筹协调能力不够、“单一作战”工作不聚合的问题。

三是服务建设需要，强化运行保障。瞄准以往一些单位存在的重申报轻建设

的问题，突出全过程管理，新增第四章“运行与保障”专章，对推广基地提出建

设运行要求，明确省级部门和国家主管部门为推广基地建设应提供的保障条件。

四是坚持规范运行，增强安全意识。从统筹发展和安全角度，增加推广基地

规范运行要求，规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报告重大事项；增加国家主管部门撤销

推广基地职责及撤销具体情况，突出动态管理，强调推广基地可进可出。从规范

运行角度，增加推广基地名称要求，解决目前称说不一致的问题。如，设在北京

大学的推广基地名称规范使用为“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北京大学）”。

4.《管理办法》对申报推广基地有哪些要求？

答：申报推广基地的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服务取向。

二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主要为学校、科研院所、新闻媒体、文化场馆及其

他教育文化相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

三是具备突出的语言文字专业水平、独特优势、专家人才资源、扎实的工作

基础和鲜明特色。



四是具备推广基地持续建设运行的专有场地、专门人员和专项经费等条件保

障。

5.《管理办法》对推广基地自身的运行保障有哪些要求？

答：推广基地应认真履行职责，在服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

化强国、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以及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带一路”

倡议、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开展工作，增强服务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和能

力。

一是高度重视，由单位负责同志担任推广基地主任，加强条件保障和日常管

理，统合相关部门共同参与推广基地建设运行。

二是积极作为，承担国家和省级教育（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委托的咨政研究、

会议培训、活动推广、合作交流、社会服务等工作项目。鼓励各省级教育（语言

文字工作）部门加强交流，推广基地间优势互补、资源互配、协同创新。

三是主动谋划，着力开展前瞻性、战略性语言文字政策研究及重大实践探索，

打造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的语言文化平台与品牌，开展重点领域和人群的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培训，培育语言文字工作人才队伍。

四是强化作风，规范运行管理，统筹发展和安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及时

报告建设运行中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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